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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交部 函
地址：臺北市凱達格蘭大道二號
承辦人：崔巧臨
電話：(02)2707-3441#232
電子信箱：cltsui@mofa.gov.tw

受文者：國立澎湖科技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2月9日
發文字號：外授學院研字第1155500034號
速別：最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文 (115P010647_1155500034_115D2006406-01.pdf、

115P010647_1155500034_115D2006408-01.pdf、
115P010647_1155500034_115D2006409-01.pdf、
115P010647_1155500034_115D2006407-01.docx)

主旨：有關協助公告及內部周知本部本(2026)年「安排學者專家

出國進行學術外交計畫」(簡稱「駐點計畫」)事，敬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鼓勵國內學者專家赴海外就本部關注外交議題進行研

究，以強化我與國際學界之交流，本部依據「外交部安排

學者專家出國進行學術外交實施要點(如附件1)辦理旨

案。

二、駐點計畫說明：

(一)研究議題：申請人應就本部2026年「駐點計畫」研究主

題及所列子題（如附件2）含「全球及區域經濟」、「中

國灰色地帶行動」、「榮邦計畫之科技外交」、「中國

對外關係」、「我國對外關係」、「印太戰略」及「其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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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」等擇一提報研究計畫；申請人可酌調整研究子題，

惟請事前洽繫外交部外交及國際事務學院確認所提符合

外交部業務需求。

(二)申請資格

１、具中華民國國籍；

２、目前任職於國內大學院校或學術機構之教授、副教

授、助理教授或同級別之研究人員，或具博士學位之

博士後研究人員，或具碩士學位之博士班研究生；

３、外語溝通能力及社交能力強，且具學術發展潛力；

４、相關研究題目未同時受領本部或其他政府單位經費補

助者。

(三)申請所需文件：

１、親簽之申請表（如附件3）；

２、中英文簡歷及推薦信；

３、研究計畫（內容包括研究主題及子題、駐點研究機構

名稱、駐點研究期間、研究方法、訪談對象、研究進

度規畫及預期目標等）；

４、研究議題之相關著作（條列清單及摘要）；

５、駐點研究機構同意證明（倘於遞交申請資料前尚未能

取得駐點機構同意證明，可先提供已向該機構提出申

請之相關證明如往返電郵等，惟需於與本部簽約前，

補送該機構正式同意證明）。

(四)申請期間：即日起至2月26日止（以郵戳為憑）。

(五)申請方式：於申請期間將上開申請文件郵寄本部外交及

國際事務學院(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一段280號)。

76

6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3 頁，共 4 頁

(六)審查程序：本部將於收件截止日後，依前揭相關要點之

規定辦理。

(七)補助項目：依「中央各機關（含事業機構）派赴國外進

修、研究、實習人員補助項目及數額表」（如附件4），

補助往返經濟艙機票、生活費及綜合補助費。

(八)駐點期限：申請人提出申請時應註明擬駐點研究時間；

本部補助以60日為限。

(九)駐點機構：申請人應自行取得擬前往駐點研究之海外學

術機構之同意證明，並自行安排交通及當地住宿事宜。

(十)研究報告：申請人應於駐點計畫結束後1個月內提交具原

創性之研究計畫成果報告供本部審查，並依本部意見進

行修改後，始能辦理核銷；本部得保留未來公開研究報

告之權利，並函送申請人所屬學校或研究機構收存。

三、其他事宜請參考本計畫實施要點，或逕洽本案承辦人（外

交部外交及國際事務學院崔秘書巧臨，電話：02-2707-

3441#232，電郵：cltsui@mofa.gov.tw）。

正本：國立政治大學、國立清華大學、國立臺灣大學、國立臺灣師範大學、國立成功大
學、國立中興大學、國立陽明交通大學、國立中央大學、國立中山大學、國立臺
灣海洋大學、國立中正大學、國立高雄師範大學、國立彰化師範大學、國立臺北
大學、國立嘉義大學、國立高雄大學、國立東華大學、國立暨南國際大學、國立
臺東大學、國立宜蘭大學、國立聯合大學、國立臺南大學、國立臺北教育大學、
國立臺中教育大學、國立金門大學、國立屏東大學、國防大學、中央警察大學、
東海大學、中原大學、淡江大學學校財團法人淡江大學、中國文化大學、逢甲大
學、靜宜大學、長庚大學、元智大學、中華大學學校財團法人中華大學、大葉大
學、華梵學校財團法人華梵大學、義守大學、世新大學、銘傳大學、實踐大學、
高雄醫學大學、南華大學、真理大學、大同大學、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、
臺北醫學大學、中山醫學大學、長榮大學、中國醫藥大學、玄奘大學、亞洲大
學、開南大學、佛光大學、康寧學校財團法人康寧大學、中信學校財團法人中信
金融管理學院、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、法鼓學校財團法人法
鼓文理學院、臺北市立大學、國立臺北商業大學、國立臺灣科技大學、國立雲林
科技大學、國立屏東科技大學、國立臺北科技大學、國立虎尾科技大學、國立澎
湖科技大學、國立勤益科技大學、國立臺中科技大學、國立高雄科技大學、朝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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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技大學、中國科技大學、崑山科技大學、嶺東科技大學、樹德科技大學、南臺
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、國立空中大學、文藻學校財團法人文藻外語大學、
中央研究院、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、財團法人臺灣亞洲交流基金會、財團法
人中華經濟研究院、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院、財團法人台灣綜合研究院、財團
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、台灣智庫、遠景基金會、台灣東南亞國家協會研究中心、
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、中華民國當代日本研究學會、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高等政策
研究協會、社團法人對外關係協會、中華民國國際關係學會、中國政治學會、國
家安全研究學會、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、國立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
院、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、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、國立政治大學俄羅斯研
究所、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、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、國立清華大學通
識教育中心、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、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、國立中正
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、淡江大學國際事務學院、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
研究所、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碩士班、東海大學政治學系
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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